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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公告
根据《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》（农业部令2015年第2号修订）、《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实施办法》（农业部公告第2331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经现场考评和审核，准予重庆市农业机械鉴定站承担相应农机产品的省级鉴定（详见附件），现予公布。

特此公告

 
附件：2016年通过省级鉴定能力认定的农机鉴定机构目录

重庆市农业委员会

2016年12月02日
附件
2016年通过省级鉴定能力认定的农机鉴定机构目录

	序号
	机构名称
	鉴定范围
	机构地址
	联系方式
	有效期

	1
	重庆市农业机械鉴定站
	旋耕机、微型耕耘机、田园管理机、耕整机、起垄机、播种机、穴盘精密播种机、免耕播种机、水稻插秧机、手动喷雾器、电动喷雾器、动力喷雾机、修剪机械、自走式谷物联合收割机、小型收割机、采茶机、脱粒机、谷物干燥机、电风车、特色农产品干燥设备、黄连烘干机、碾米机、精米机、茶叶滚筒杀青机、茶叶烘干机、茶叶炒干机、茶叶揉捻机、离心泵、微型泵、轻小型喷灌机、潜水电泵、饲料粉碎机、铡草机、饲草揉碎机、增氧机、农用柴油机、通用小型汽油机。
	重庆市永川区萱花西路239号
	电话：023-49835278
传真：023-49835158
	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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